
110年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及行動方案成果研討會「完善危險物質（品）管理機制」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陳文鵬

110年11月30日

國際商港區危險物品
運作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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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對象(1/2)

• 危險品定義：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IMO)所訂國際海運危險品章程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 IMDG 
Code)指定之物質。

• 危險貨物就是對健康、安全、財產
或環境會造成危害的物質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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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DG Code指定之海運危險品物質共分為
9大類(CLASS)，共2624項(UN)

管理對象(2/2)

1 爆炸物 2 氣體 3 易燃液體

4易燃固體

5.1 氧化物 6.1 毒性物質

5.2 有機

過氧化物
6.2 感染性物質

7放射性物質 8腐蝕性物質
9 其他(雜項)危險物

質與物品

➢ 商港法公告高度危險品種類

Class1爆炸物(1.4S除外)/5.2有機過氧化物(A、B型)/
6.2感染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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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港
進儲危險品

概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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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國際商港進儲危險品概況
• 109年港區危險物品統計

1. 109年貨櫃裝卸量為14,593,577個，危險品貨櫃裝卸量佔1.8%。

2. 另以危險品貨櫃為例，高度危險品貨櫃數佔0.3%、行政院列管高風險物理性危

害化學品危險品貨櫃數佔2.2%

3. 109年管道液貨共進儲56,337,677噸。

4. 統計109年前三大貨櫃及管道危險品貨進儲量如下表
基隆港

10% 臺北港

7%

臺中港

42%

高雄港

41%

各港危險品貨櫃佔比

基隆港 臺北港 臺中港 高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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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種 １ ２ ３

貨櫃
UN3077

對環境有害的固態物
質，未另作規定的

UN3082
對環境有害的液態物質，

未另作規定的

UN1866
樹脂溶液，易燃

管道
液貨

UN1203
車用汽油或汽油

UN1267
石油原油

UN1202
瓦斯油或柴油或
輕質燃料油



管理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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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管理法規

港區危險物品運送、申報、裝卸、存放、督導作業及
高度危險品皆依相關法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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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運

危險品

章程
商港法

船舶法 消防法

商港港
務管理
規則

聯合國
危險貨物
運輸議書

船舶危
險品裝
載規則

公共危險
物品管理
辦法



港區危險品
儲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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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1/12)

2

Just start

01

運輸即時
追蹤管理

02

危險物品
儲放管理

03

危險品
安全管理
系統

04

危險品安全
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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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2/12)

1 運輸即時追蹤管理(1/2)

陸
運

海
運

港
區

MTNet申報櫃動庫傳輸
貨主(工廠)

危險品出工廠時
須完整標示分類、
標示、標記、包
裝及運輸文件

儲放/裝卸

業者
訂定儲放管
理計畫

航港局
危險品督導
辦理教育訓練

相關主管機關
依主管法規進行管
理及儲放場所檢查

港務公司
審儲放管理計畫(含線上回報)、高度危險品管理
災害防救計畫及演練、危險品事故災害應變

船舶

須符合國際海運危險
品(IMDG Code)相關
規定

業者預報進港，港務
公司指泊船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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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3/12)

1 運輸即時追蹤管理(2/2)

進口危險

品作業

船舶進

港申請

船席

調派

裝卸作

業許可

指定儲

放地點

貨物運

離港區

出口危險

品作業

進入

港區

危險品

儲放

裝船作

業許可

貨櫃

裝船

船舶

出港

裝卸公司上傳Baplie(貨
櫃配艙資料)至危險品申
報系統

於船舶到港前24小時，透過進口卸船

上傳之Baplie檔案可供本公司預為查

詢統計，事前取得資訊。

裝卸公司上傳Baplie(貨
櫃配艙資料)至危險品申
報系統

進
口
作
業

出
口
作
業

透過櫃動庫(EDI)傳輸，可由危險品進入

港區櫃場管制站後取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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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4/12)

危險物品儲放管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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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於入港、裝卸均應向港務公司申請同意。

• 危險物品卸船後應立即運離港區，未能立即運離者
應於指定之堆置場（所）妥為存放。

• 港區危險物品均為動態暫存，未有長期存放情形。

• 指定存放倉庫者為單一貨種，業者自主管理，且應
訂定危險物品儲放管理計畫據以辦理。

• 危險物品專區存放管理。



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5/12)

危險物品儲放管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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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危險物品卸船後應立即

運離港區，最遲不得於24小

時離港，違者由本部航港局

裁處新臺幣10萬元至50萬元

以下罰鍰。

➢ 高度危險品定義：國際海
運危險品準則所稱之第1
類爆炸物（第 1.4S 類除
外）、第5.2類有機過氧化
物Ａ型、Ｂ）、第6.2類含
有病原菌的感染性物質。

• 劃設暫存特定區域

• 該特定區域應有適當隔離措施

• 指派人員現場警戒

• 現場應放置消防及防救災設備，

周遭並設置防碰撞設施

管理方式



管理高度危險品 紀錄危險品庫存 通知可疑貨櫃

比對異常清單 追蹤危險品動態

0
1

02

04 05 

03

高度危險品進站通知各港
承辦人員

紀錄業者申報資料，
可供稽核使用

邏輯判斷，找出可疑貨櫃

取得貨櫃動態，掌握資訊自動比對申報資料，
提供異常清單

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6/12)

危險品安全管理系統(1/5)3

統計數據

06

歷史資料分析，
可供決策使用

107年完成建置港區
危險品安全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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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7/12)

危險品安全管理系統(2/5)3

• 包含貨櫃管理系統及液散貨管理系統。

• 查詢港區歷史或即時危險品種類、數量、位置、緊急聯絡人。

資訊查詢模組 數據統計分析查詢模組 異常管理模組 作業安全管理設定模組 帳號管理模組

轉口統計資料查詢

進口統計資料查詢

出口統計資料查詢

危險品異常存放天數清單統計查詢

異常事件統計查詢

危險品申報艘次統計查詢

危險品貨櫃櫃量統計資料查詢

每日易爆物之統計查詢

船
掛

櫃
號

分
類

聯合國
編號

中文運輸名稱
小
時

狀
態

港
別

作
業

高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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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8/12)

危險品安全管理系統(3/5)3

地圖中包含危險品資訊如：貨櫃危險品櫃號、種類、位置、緊急聯絡人；液散貨危險品種類、
庫存量與緊急連絡人

杰鑫63倉
回報日期:20210831/UNNO.1008/數量0.05(噸)/緊急聯絡人:李明雄 0927892928

回報日期:20210831/UNNO.1090/數量0.788(噸)/緊急聯絡人:李明雄 0927892928

回報日期:20210831/UNNO.1192/數量8.42(噸)/緊急聯絡人:李明雄 0927892928

建立港區危險品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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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9/12)

危險品安全管理系統(4/5)3
定期線上回報機制

業者於TPNET回報危險品儲放資訊

➢ 危險品回報作業-貨櫃：

1. 進站7日之未出站紀錄確認

2. EDI自動傳輸櫃動庫資料

➢ 危險品回報作業-液散貨

1. 包含儲槽、倉庫、貨櫃集散站、海關

私貨倉庫；

2. 每工作日回報庫存量、進儲量、提貨量，

及危險品UN No.、緊急聯絡人資訊。

(圖為危險品回報介面)

(圖為液散貨回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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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10/12)

危險品安全管理系統(5/5) 高度危險品通知

➢ 高度危險品進港通知。

➢ 高度危險品超時(逾24小時)停留通知。

➢ 蒐集相關資料移送航港局裁罰。

(圖為高度危險品進港通知)
(圖為高度危險品超時停留通知)

已停留超過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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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11/12)

危險品安全督導(1/2)4

消防設施(備)
及防火區

21

• 依「商港法」規定，國際商港由港務公司負責經營及管理，
如違反相關規定事項，於蒐證後移請航港局裁罰。

依「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

29條規定，每半年至少實施

1次港區危險物品作業安全督

導，督導相關港區危險物品

裝卸、運送、存放及事故應

變處理情形。

航港局

依「消防機關辦理消防安全

檢查注意事項」規定，每半

年至少實施檢查一次，檢查

項目包含儲存場所及儲槽位

置、構造、設備等。

內政部消防署

各港務消防隊

依環境汙染防治、港區安全

及碼頭營運設施等相關業務，

安排各單位不定期巡查，並

舉辦防災演練及教育訓練。

臺灣港務股份

有限公司



04 港區危險品儲放管理(12/12)

4

督導作業

裝卸

運送

存放

事故處理

小組成員

航港局

港務公司

港務消防隊

學者專家

相關機關

督導項目

危險品事故通報

各項設備(施)檢測

危險品管理

污染防制(治)

督導頻率

每半年

至少1次

每家業者

每年至少1次

危險品管理
與教育訓練

消防設施(備)
及防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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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港

局

聯

合

督

導

項

目

危險品安全督導(2/2)



事故應變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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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

緊急應變
事故處理

災情蒐集及通報，
協助提供資源並掌握
災害規模並回報，對
港區受災物重建、復
原與相關處理。

包含毒性化學物質

及一般化學物質洩

漏應變和石化儲槽

管路災害應變等

辦理緊急
應變演練

每年與相關單位辦

理危險品事故應變，

盤點港區危險品業

者、聯防組織等。

01 0302

05 事故應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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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務公司化學物質洩漏應變流程

各分公司事
故發生單位

各分公司緊
急應變小組
（由港務長
擔任指揮官）

總公司緊
急應變小

組

陳報各副
總經理並
經總經理、
董事長核

可

交通部
應變中心

海岸巡防
署

漁業署

港務警察
總隊

港務
消防隊

市府
消防局

市府
環保局

承租航商
及業者

國防部
海軍

通報 通報

通報

通報

指揮
應變
處理

協助
應變
處理

事故指揮系統

現場緊急通報

緊急應變小組
任務編組

各單位執掌應變

災後復原/汙染清除

確認無危險之虞

應變小組解除

逐級通報上級
單位(總公司/
交通部/航港局)

1.通知貨主/航
商赴現場應變
2.外部單位支援
應變(環保局)

劃設管制區、救災

應變指揮官

化學物質洩漏

應變流程

05 事故應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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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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